
附表二 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評估標準 

本標準表各法定福利服務項目之評估準則，以受評者過去三十天，在該服務標準項目涵蓋範圍之活動及參

與所面臨問題（或困難）之時間頻率及強度，其定義如下： 

沒有困難：在受評者的日常生活中，問題出現小於百分之五的時間，問題強度為幾乎不干擾個案日常生活。 

很少困難：在受評者的日常生活中，問題出現小於百分之二十五的時間，問題強度為很少干擾個案日常生活且

個案能忍受的情形。 

偶爾困難：在受評者的日常生活中，問題出現小於百分之五十的時間，問題強度為偶爾干擾個案日常生活。 

經常困難：在受評者的日常生活中，問題出現大於百分之五十的時間，問題強度為經常干擾個案部分日常生活。 

全部困難：在受評者的日常生活中，問題出現大於百分之九十五的時間，問題強度為每日干擾個案全部日常生

活。 

   

壹、個人支持及照顧 

 





 

   



貳.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 

 



參.其他身心障礙者支持服務及優惠 

 



 


